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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
完善规定进一步规范保障执法

继 2023 年 8 月和 2024 年 6 月两次审议
后，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第三次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为进一步规范和保障执法，治安管理
处罚法三审稿完善有关处罚程序规定，将
人民警察依照本法出示的“执法证件”明确
为“人民警察证”；完善关于扣押的审批手
续，并增加规定当场扣押应当全程同步录
音录像；进一步严格规范适用“一人执法”
的情形和条件；进一步明确涉未成年人案
件举行听证的情形，并增加规定涉未成年
人案件听证不公开举行、听证期间不计入
办案期限。

根据各方面意见，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
草案三审稿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治安案件调解
工作。同时做好与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衔接，本法有关条文中不再设置罚款处罚，
并在附则增加一款，相关主管部门依照相应
规定处罚，需要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由公安
机关依照本法规定处理。

治安管理处罚法三审稿将组织、胁迫未
成年人在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经营场所从
事陪酒、陪唱等有偿陪侍活动纳入治安管理
处罚范畴；进一步明确本法和反恐怖主义法
的适用，对日常工作中发现不履行治安防范
责任的行为适用本法，妨害反恐工作的行为
适用反恐怖主义法。

此外，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精神，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三审稿
对治安违法记录封存作出规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
增加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定
2024年12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
此次提请审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

案二审稿贯彻党中央关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
争的精神，增加关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规定，
修改完善治理平台“内卷式”竞争方面的规定。

根据各方面意见，反不正当竞争法二审
稿作出多处修改，包括：修改完善了反不正当
竞争工作协调机制相关规定，明确市场监管
部门的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职责；完善平台经
营者处置平台内经营者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义
务；对于将他人商标作为字号使用以及将他
人商品名称、企业名称设置为搜索关键词等
行为，构成混淆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标准，予
以进一步明确；明确侵害数据权益和恶意交
易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着重解决
大型企业等经营者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拖欠中
小企业账款问题，提高行政处罚机关层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草案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

2024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对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根据各方面意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法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明确本法、传染病防
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三部法律之间的适用
关系；完善管理与指挥体制，将第二章章名修
改为“管理与指挥体制”，完善县级人民政府
开展应对工作的报告程序和有关应急指挥机
构的职责；进一步规定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预案的要求；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制度，拓宽单位和个人报告渠道，细化有
关部门报告程序；完善应急处置措施，进一步
明确应急响应启动和解除程序，保障患者医
疗救治，明确对有关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及
时予以澄清；完善相关法律责任规定。

海商法修订草案
与时俱进完善有关制度

海商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与时俱进完善有
关制度。比如，完善旅客人身伤亡赔偿责任
保险和财务保证制度；修改完善托运人的范
围；根据具体情况将“运输单证”修改为“提
单”；删去内河船舶与内河货物运输参照适用
海商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对船东互保
组织的规定等。

“海商法修订草案修改过程中，我们通过
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收到了10位全国人大代
表提出的45条意见建议。”据黄海华介绍，根据
各方面意见，海商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拟增加船
员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规定。同时，做好与国
际通行规则的衔接，将海上货物运输与海上拖
航合同纠纷请求权的时效期间由“二年”修改为

“一年”；进一步完善航次租船合同有关规定等。

渔业法修订草案
进一步维护转产转业渔民权益

2024年12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渔业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根据各方面意见，渔业法修订草案二次
审议稿拟作以下主要修改：增加有关渔业安
全生产方面的规定；增加有关转产转业渔民
就业创业扶持、社会保障权益维护方面的规

定；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保障水产品质量安
全；明确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可以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随船转让；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
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
属于捕捞作业，明确禁止违规垂钓并规定相
应法律责任；增加有关加强渔港建设、维护和
服务方面的规定；完善禁渔区、禁渔期制度，
明确禁渔的区域范围、起止时间和禁止作业
类型等，并加强宣传教育；将渔具准用目录管
理调整为禁用目录管理，同时规定鼓励、支持
使用推荐渔具目录规定的渔具从事捕捞作
业；完善法律责任，严格规范没收船舶的适用
情形，明确相关违法行为的罚款幅度。

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
进一步加强旅客权益保护

“在民用航空法草案修改过程中，我们对
向巧、佘才高、黄立、马国栋等全国人大代表
提出的关于立法促进航空工业和低空经济发
展、加强我国航空安全工作、完善民用无人机
监管的建议，认真梳理研究，对于切实可行的
建议充分吸收采纳。”黄海华说。

根据各方面意见，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
二审稿拟充实促进民用航空事业发展的举
措，特别是促进民用航空制造业、低空经济发
展的内容；规定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发
布民用航空相关规章；完善保障民用航空安
全的相关内容；完善旅客运输合同格式条款、
航班延误服务保障相关内容，进一步加强旅
客权益保护；在承运人赔偿责任方面，做好与
有关国际公约的衔接；根据多年来的实践和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增加开放航权
的规定。 （来源：法治日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介绍本月常委会会议拟审议法律草案情况

继续审议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等法律案
记者朱宁宁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6月24日至
27日在北京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介绍了本次常委会会议拟审议的部分法
律案的主要情况。

根据安排，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将提请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透露，
本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贯彻党中央要求，按照教育
和处罚相结合原则，对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相关规
定作了进一步调整。

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上升明显。未成
年人犯罪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案件频
发。许多未成年人是从很小的违法犯罪开始，如果

“惩”“救”不及时，容易走向严重刑事犯罪。
“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既不能简单地‘一关了

之’，也不能‘一放了之’。”黄海华介绍说，本次治安管
理处罚法修订贯彻党中央要求，按照教育和处罚相结

合原则，适当调整不执行拘留的规定，有针对性地加大
惩处力度。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14至16周岁
以及16至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不执
行行政拘留处罚。实践中，有的未成年人故意利用未
成年人身份，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或者违法情
节严重，社会反映强烈。为此，本次修改规定，对14至
16周岁以及16至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但情节严
重、影响恶劣的，或者14至16周岁一年内二次以上违
反治安管理的，依法执行拘留。

据了解，2020年修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具有
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规定了予以训诫、责令接受社
会观护、进行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一系列教育矫
治措施。本次修订明确规定，对因不够年龄不予治安处

罚或者不执行拘留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应当依照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

在依法治理学生欺凌方面，修订草案规定实施学生
欺凌，有殴打、侮辱、恐吓等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同时规
定学校不按规定报告或者处置严重学生欺凌的，责令改
正并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发挥好公
安机关、学校在协同治理学生欺凌工作中的作用。

本次修改还增加规定，询问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
年人，其监护人不能到场的，可以通知其成年亲属、所
在学校代表等到场；对未成年人可能执行拘留的，可以
要求举行听证，更好教育违法未成年人，树立敬畏法律
的法治意识。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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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有针对性加大未成年人违法行为惩处力度

拟适当调整未成年人不执行拘留规定
记者朱宁宁

记者 6 月 24 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近日，最高检经研究并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批复同意，在最高检刑事执行检察
厅加挂“检察侦查厅”牌子。

最高检检察侦查厅负责办理法律规定
可以由最高检立案侦查的司法工作人员利

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
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犯罪，以
及需要由最高检直接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
犯罪案件的侦查，并指导地方各级检察院开
展相关工作。

最高检检察侦查厅挂牌成立，体现了
党中央对维护司法公正的高度重视，对严
惩司法腐败的鲜明态度，体现了最高检自
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法治建设大局的
履职担当，标志着检察侦查专业化发展迈
上新台阶。该厅的设立将有利于检察机

关更好统筹加强检察侦查机制、机构和专
门化建设，更好地助力严惩司法腐败，维
护 司 法 公 正 。 截 至 目 前 ，全 国 已 经 有 28
个省级检察院和部分地市级检察院成立
了专门的检察侦查机构。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侦查厅挂牌成立
记者韩飏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6月24日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第三次审议。修订草案三审稿在封存
治安违法记录、完善有关处罚程序等方面作出规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轻
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阶段，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部门、地方、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
提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对
治安违法记录也应予以封存。

修订草案三审稿提出，违反治安管理的
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
提供或者公开，但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

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
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
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在进一步规范和保障执法、完善有关处罚
程序方面，修订草案三审稿将人民警察依照该法
出示的“执法证件”明确为“人民警察证”，增加了

实施当场扣押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进
一步严格规范适用“一人执法”的情形和条件。

修订草案三审稿还进一步明确涉未成年
人案件举行听证的情形，并增加对未成年人
案件的听证不公开举行等规定。

（来源：新华社）

我国拟修法明确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记者熊丰刘硕


